
 

PCT/WG/19/8 

原文：英文 

日期：2025 年 12 月 19 日 

专利合作条约（PCT）工作组 

第十九届会议 

2026年 2月 2日至 6日，日内瓦 

国际局代表主管单位接受文件 

国际局编拟的文件 

摘 要 

1. 附件载有一条细则提案：允许国际局代表作为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指定补充检索单位

或国际初步审查单位的国家局（主管单位）接收通信，并将该通信传送给主管单位，且该通信视

为主管单位在国际局收到之日收到。 

背 景 

2. 在 PCT工作组第十七届会议上，讨论了巴西关于受理局要求仅以电子形式提交申请和传送后

续文件的提案。该提案获得批准，但要注意（在其他保障措施中）国际局受理局不适用该选项，

国际局接受了细则 89 之二.1(d 之二)中的一条规定，该规定要求国际局在该细则进一步修正前，

继续接受纸件形式的申请和文件。这些拟议的细则已经 PCT 联盟大会批准，并于 2025 年 7 月 1 日

生效。 

3. 一个代表团询问国际局是否也愿意代表那些希望在国际申请提交后仅以电子形式接受所提

供文件的国家局接受纸件文件。 

4. 国际局答复称，这项服务只是偶尔使用。由于接收、扫描和转发文件的工作量微不足道，

因此原则上愿意提供该项服务。但是，尚不清楚国家局作为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或国际初步审

查单位，是否能够将这些文件视为在国际局收到之日收到。这些文件很可能仅在有关主管局实际

收到时才被视为已收到，有可能导致申请人错过行动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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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因此，国际局将仅在为此种安排规定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建议采用此种安排。 

6. 目前，只有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存在要求主管局将文件视为在国际局或其他主管局收到之

日收到的明确法律依据。具体而言，细则 59.3 规定，向任何对某国际申请的国际初步审查不具主

管权的 PCT 单位（包括国际局）提交的要求书，应由该单位将要求书传送给主管国际初步审查单

位，该主管单位随后必须将该要求书视为在非主管单位收到之日收到。 

7. ePCT 系统通过已有 101 个主管局选择加入的 eRouting 服务提供类似且更广泛的效力。在这

种服务中，文件能够以电子方式上传至 ePCT 系统，系统根据该主管局的时区记录收到文件的特定

日期，并将文件存储在该主管局的服务器上。在某些情况下，该服务器就是该主管局处理国际阶

段文件的实际服务器；在其他情况下，该服务器被视为主管局的组成部分，且服务条款约定应承

认该有关日期。但是，无论哪种方式，尽管国际局提供该服务，有关文件在法律上被视为直接递

交给主管局。此外，这仅适用于通过适当服务以电子方式提交的文件，和以纸件形式收到的文件

无关。 

将细则 59.3的规定扩展至其他提交文件的可能性 

8. 为解决第 3 段所述问题，似乎有必要制定一条类似于细则 59.3 的规定，但适用于任何文件

类型和对国际阶段行动有主管权的任何类型的单位。本文件附件载有为此目的对细则 92 的拟议修

正案。 

9. 如果国际局收到本应发给另一主管局的通信，国际局将通过用于与该相关主管局进行其他

通信的相同电子服务及时转发该通信。以纸件形式收到的文件通常将在一至两个工作日内扫描并

传送。 

10. 应当注意的是，ePCT 的 eRouting 服务不属于拟议细则的范围，并将继续按现行安排运作。

如果申请人向该服务上传文件并明确指明该文件是发送给某国家局的，则该文件不视为已被国际

局收到，而是视为由该主管局收到。此类文件将根据该主管局所在地的时间加盖时间戳，并按该

服务的常规方式转送。但是，拟议细则可以适用于通过 ePCT 上传的、错误地发送给国际局并随后

转发的文件。 

11. 请工作组审议文件 PCT/WG/19/8

附件中所列的细则 92 拟议修正案。 

[后接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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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PCT 实施细则拟议修正案
1
 

 

第 92 条 通信 ....................................................................... 2 

92.1[无变化]信函和签字的必要性 ................................................... 2 

92.2[无变化]语言 ................................................................. 2 

92.3[无变化]国家局或者政府间组织的邮件 ........................................... 2 

92.4[无变化]电报机电传机传真机等的使用 ........................................... 2 

92.5 向主管单位传送通信 .......................................................... 2 

 

 

 

 

 

 
1 拟议增加和删减的部分在有关案文中分别以下划线和删除线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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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2 条 

通信 

92.1[无变化] 信函和签字的必要性 

92.2[无变化] 语言 

92.3[无变化] 国家局或者政府间组织的邮件 

92.4[无变化] 电报机电传机传真机等的使用 

92.5 向主管单位传送通信 

 (a)如果提交给国际局的通信是某一国家局作为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指定补充检索单位

或国际初步审查单位有权进行处理的，国际局应在遵守(b)款规定的前提下，在通信上标注收件日

期，并立即将其传送给该主管单位。 

 (b)不止一个主管局或国际局有权进行处理的，国际局应决定向哪个主管局传送通信，或酌

情自行处理。 

 (c)依据(a)款将通信传送给某一主管单位的，该通信应视为已在依据(a)款标注的日期代表

该单位收到，且如此传送的通信应视为该单位在该日期收到。 

 

 

[附件和文件完] 


